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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疑难问答

1 建筑防火

1.0.1 高层塔楼（含多塔）带裙房时，如何确定建筑长边？建筑整体

的长边与高层塔楼（含多塔）的长边不重合时，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

作场地如何设置？

答：在建筑定性上，高层塔楼（含多塔）及裙房应整体认定为一栋建

筑，建筑的长边是指整栋建筑的长边，而不是塔楼（含多塔）的长边。

高层塔楼是消防重点保护对象，当高层塔楼的长边和整栋建筑的长边

不重合时，各高层塔楼应至少沿其一条长边设置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

作场地。

未连续布置的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保证消防车的救援作业范围能

覆盖该建筑的全部消防扑救面。

图例展示：

Q1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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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图示二

1.0.2 建筑屋面为平屋面时，其消防高度如何计算？（消防高度是否

包含保温、防水、找坡层？应从平屋面的完成面、坡度最高点、最低点起

算，还是取其平均值？）

答：平屋面因排水坡度所致屋面高度变化较小，在计算建筑消防高度

时，可按屋面完成面低点（起坡点）标高计。

图例展示：

1.0.3 楼梯间首层直通架空部分（层），能否算直通室外？

答：当楼梯间所通至的架空部分（层）为安全区时，可认定该楼梯间

直通室外。满足下列条件的建筑首层架空部分（层）可视为安全区：

1 除通行功能外不应设置其它功能；

2 不应设可燃物；

3 应具备自然排烟条件；

4 开敞面宽度应不小于该架空部分（层）最大疏散距离;

5 应能直通室外，且任意一点距架空部分（层）外缘的疏散距离不大

于 30m；

Q3 图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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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与相邻的功能空间应用耐火极限不小于 2.00h 的防火隔墙、防火

玻璃隔墙、乙级防火门窗进行分隔。

图例展示：

1.0.4 开敞式的外走廊或阳台是否应计算疏散人数、宽度及距离？架

空层怎么算防火分区面积？

答：开敞式的外走廊或阳台，可不计入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但应按

其建筑面积计算疏散人数、宽度，其疏散距离应满足规范要求；除视为安

全区的架空层外，架空层均应按相关规范进行消防设计。

图例展示：

Q4 图示一 Q4 图示二

Q3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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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直通建筑内附设汽车库的电梯，因装修需要，电梯厅能否采用

相当于 2.00h 耐火极限的防火玻璃隔墙、防火卷帘或水幕等等效分隔措施

与汽车库分隔？

答：直通建筑内附设汽车库的非消防电梯，应设电梯候梯厅，并采用

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或防火玻璃隔墙、甲级防火门与汽车库

分隔。不得采用防火卷帘+普通钢化玻璃或防火卷帘、水幕等方式与汽车

库进行分隔。

直通建筑内附设汽车库的消防电梯，在汽车库内设置的前室或合用前

室，须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汽车库分隔。

图例展示：

1.0.6 地下车库中的设备用房建筑面积多大时需单独设置防火分

区？地下室设备用房防火分区是否可以向相邻防火分区借用疏散？

答：当地下汽车库一个防火分区内的设备用房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500m²时，可不独立设置防火分区；当设备用房设置自动灭火系统且总建

Q5 图示一 Q5 图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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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不超过 1000m²时，可不独立设置防火分区。

1.0.7 当向相邻防火分区借用疏散时，借用的疏散宽度是按需要借用

的宽度计算，还是按开门宽度计算？

答：一个防火分区需要向另一个防火分区开设借用疏散门时，借用的

疏散宽度原则上按开设门洞宽度取值；当需要借用的宽度小于所开疏散门

宽度时可按需要借用的宽度计算取值，但每处借用疏散口最小取值不应小

于 600mm。

图例展示：

1.0.8 当地下室设有车库、商业等功能时，各防火分区间是否可以借

用疏散？

答：地下商业防火分区之间可以借用疏散但应满足规范的相关规定；

地下车库防火分区之间不允许借用疏散和共用楼梯疏散；地下商业防火分

区和地下车库防火分区之间在同层平面中不能借用疏散或设置共用楼梯，

但在竖向楼层上可以共用楼梯进行疏散。

Q7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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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展示：

1.0.9 两座单体建筑之间的天桥、连廊是否可以作为安全出口？若可

作安全出口，其自身的防火分区面积和疏散距离怎么控制？

答：连接两座建筑间的天桥、连廊，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可作为安全

区和安全出口，可不计天桥、连廊的防火分区面积和疏散距离：

1连接的两座建筑之间防火间距满足要求、两座建筑有独立的疏散体系；

2天桥、连廊与建筑间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或防火

玻璃墙、甲级防火门等防火分隔措施，建筑与天桥或连廊两者间的外门窗

洞口间距不小于 1m；

3当作为安全区时，天桥、连廊应设独立疏散楼梯或利用相邻建筑的

Q8 图示二Q8 图示一

Q8 图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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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体系通达地面；

4天桥、连廊仅供通行，不能用作其他用途；

5 对于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天桥、连廊应采用不燃材料,且结

构体系宜与建筑独立设置；

6天桥、连廊应满足自然排烟的条件。

图例展示：

1.0.10 住宅底部设置的 1-2 层商业，有较长部分超出住宅投影范围，

如果商业每个分隔单元建筑面积以及其他条件均满足商业网点的相关规

定，是否可以定义为商业网点？

如果 1-2 层商业是独立的，或只与住宅贴邻设置，但每个分隔单元面

积以及其他条件均满足商业网点的相关规定，能否按商业网点进行设计？

答：根据规范要求，商业服务网点应满足以下条件：

1与住宅合建、设置在住宅建筑首层或首层及二层的小型营业性用房；

2 商业设施中每个独立单元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且无

开口的防火隔墙分隔；

3 每个独立单元层数不应大于 2 层，且 2 层的总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300m²；

Q9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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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个独立单元中建筑面积大于200m²的任一楼层均应设置至少2个

疏散出口。

为住宅服务的商业或配套公建（公共设施），与住宅合建、设置在住

宅建筑下部，虽有超出住宅投影范围，如满足以上要求，也可定义为商业

网点；独立设置或与住宅贴邻设置的其他 1-2 层任何商业或公建，即使满

足以上要求也不能定性为商业网点。

1.0.11 商业网点内连接 1、2层的室内楼梯，其梯段的宽度和踏步的

高宽尺寸如何确定？

答：商业网点可执行一般公共建筑的相关要求，其疏散走道、首层疏

散外门、室内疏散楼梯的净宽度均不应小于 1.1m。楼梯的其他设计还应

满足《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第 6.8.10 条、《民用建筑

通用规范》GB55031-2022 第 5.3 条的相关规定。

1.0.12 避难间或避难层的避难区对外开窗是否都必须用乙级防火

窗？避难间或避难层的避难区对外开口能否采用百叶？

答：避难间或避难层的避难区应采取防止火灾烟气进入或积聚的措施，

其对应的外墙上应设置耐火性能不低于乙级防火窗要求的可开启外窗，且

不能采用百叶。避难间或避难层的避难区的通风和排烟应由暖通专业进行

设计。

1.0.13 地下车库内连接各层的汽车坡道是否计入车库防火分区面积，

是否计算疏散距离？

答：车库内连接上下层的坡道，当供车行和人行使用时，人行通道与

车行坡道应做安全分隔并满足人行通道坡度要求，同时还应满足疏散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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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若仅供车行使用，不作为人行通道时，则不需要考虑上述要求；车

库坡道面积应根据建筑面积计算规定计算并计入防火分区。

图例展示：

1.0.14 建筑各层均设置露台且通过室外台阶连接，最终到达室外地

面，则各层露台是否可认定为室外安全区域？

答：建筑各层露台通过室外台阶连接，最终到达室外地面，且满足下

列要求时，可视为室外安全区域：

1 当建筑房间与露台相邻的墙体上设有门窗洞口时，露台的最小净

宽不应小于 6m；

2 当建筑房间与露台相邻的墙体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

隔墙及乙级防火门窗等防火分隔措施时，露台的最小净宽不应小于 3m；

3 各级露台除采用室外台阶连接，也可设置楼梯连接，但楼梯出入

口应直接设在露台上且楼梯形式应满足规范要求；

4 各级露台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图例展示：

Q13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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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消防电梯前室及防烟楼梯间前室能否设置普通电梯？建筑首

层的扩大前室内是否可以设置普通电梯？

答：消防电梯前室、防烟楼梯间前室、合用前室、建筑首层的扩大前

室内可设置非消防电梯，但该电梯的防火性能不应低于消防电梯的防火性

能要求。

图例展示：

Q14 图示一 Q14 图示二

Q15 图示一 Q15 图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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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5.19

条规定：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观众厅的疏散门不应设置门槛，其净宽度

不应小于 1.40m，且紧靠门口内外各 1.40m 范围内不应设置踏步。在门洞

净宽 1.40m 范围内能否设置多扇门？

答：在门洞净宽 1.40m 范围内不应采用 3 扇及以上的门，不宜采用单

扇门，单扇或双扇门开启后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40m。

图例展示：

1.0.17 地下车库与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教学楼、老年人建筑、

病房楼等组合建造时，疏散楼梯是否可以共用？

Q16 图示二Q16 图示一

Q15 图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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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汽车库与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建筑，中小学校的教学楼，病

房楼等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分别独立设置。

竖向楼层上设在同一位置的地上、地下疏散楼梯，当能分别直通室外

且满足防火分隔要求时（墙体耐火极限不小于 3.00h、楼板耐火极限不小

于 2.00h），可作为两个独立的楼梯。

图例展示：

1.0.18 当地上建筑采用敞开楼梯间作为疏散楼梯时，地下室疏散楼

梯与地上疏散楼梯在建筑首层是否可以通过同一个门厅疏散至室外?

答：地上建筑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时，当敞开楼梯间及地下室封闭楼

梯间在首层分别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与

其他部位进行防火分隔后，可以通过同一个门厅直通室外，设置在贯通门

厅内的楼梯应与门厅做防火分隔（2.00h 防火隔墙及乙级防火门）。

图例展示：

Q17 图示二Q17 图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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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防火

2.0.1 如何编写结构专业的防火设计说明？

答：结构专业的防火设计说明应按照《重庆市建筑工程施工图消防设

计文件编制技术规定》第四章的要求单独编写。

2.0.2 设计中如何执行防火墙设置在建筑地基或框架、梁等承重结构

上的要求？

答：设置在建筑楼板上的防火墙，其下应设置承重梁等承重结构，且

该承重结构的耐火极限应与防火墙一致。

2.0.3 如何确定混凝土结构中楼梯梯柱的耐火极限及最小截面尺

寸？

答：由于楼梯梯柱仅用于支撑梯段和中间休息平台，因此，梯柱的耐

火极限应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表 5.1.2

中疏散楼梯的耐火极限保持一致，并由此确定梯柱的最小截面尺寸。

Q18 图示二Q18 图示一



14

3 消防给排水

3.0.1 上部住宅与下部为其他使用功能的建筑合建，其火灾延续时间

如何确定？

答：下部为一种或多种公共建筑功能，上部为住宅的建筑，室内、外

消火栓系统的火灾延续时间为：

（1）下部为一种功能时，建筑高度大于 24m 的商业楼、展览楼及建

筑高度大于 50m 的财贸金融楼、图书馆、书库、重要的档案楼、科研楼和

高级宾馆等，取 3 小时；除上述建筑外的其他公共建筑，取 2 小时；

（2）下部建筑为多种建筑功能组合时，取 3 小时。

3.0.2 售楼部（会所）、汽车 4S店参照什么建筑确定消防设计流量？

答：售楼部按“商店建筑”确定消防设计流量；会所根据实际功能按

“商店建筑或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确定消防设计流量；汽车 4S店整

体按“商店建筑”确定消防设计流量，并应满足《汽车库、修车库、停车

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2014 中关于“修车库”的相关规定。

3.0.3 “有效容积大于 1000m
3
的消防水池应分成两座独立使用的消

防水池”，“独立”应如何把握？是否只需隔墙分开即可？如隔墙之间有间

距要求，此间距应是多少？

答：消防水池独立使用应能满足一座消防水池检修，另外一座消防水

池仍能正常供水。两座消防水池不能共用分隔墙，分隔墙之间距离满足施

工要求即可。

3.0.4 消防水池人孔是否可以作为室外取水口？取水口（栓）设置要

求如何确定？

答：1 消防水池人孔可以作为室外消防车取水口，但应保证消防水池

的有效容积能被全部利用并满足取水口的相关要求。

2 设置要求：

1）室外消防水池取水口（栓）距路边不宜小于 0.5m，并不应大于 2m；

2）取水栓栓口高度不应高于消防水池最低有效水位。

3.0.5 储存室外消防用水的消防水池，取水口数量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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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 未设置临时加压室外消火栓系统时，每个取水口（井）按 10～

15L/s 计算，取水口（井）数量应满足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

2 设置有临时加压室外消火栓系统时，每格（座）消防水池应至少设

置一个取水口（井）。

3.0.6 如何确定消防水池最低水位满足消防水泵自灌吸水？

答：1 对于卧式泵，消防水池最低水位应高于卧式泵放气孔所在高度；

2 对于立式泵，消防水池最低水位应高于立式泵第一级叶轮所在高度。

3.0.7 住宅与其他使用功能合建的建筑，当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2018 年版）第 5.4.10 条 1、2款时，其屋顶消防水箱容

积如何取值？

答：按住宅和其他功能建筑分别确定后，取其大值。

3.0.8 老年人照料设施和儿童活动场所室内、外消火栓系统如何设计？

答：室外消防水量参照公共建筑取值；室内消防水量参照病房楼、门

诊楼取值；建筑体积小于 5000m
3
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儿童活动场所应设

置消防软管卷盘。

3.0.9 地下车库车道处的室内消火栓的设置原则如何确定？

答：1 为便于取用，消火栓应优先面向车道、通道设置；

2 当条件受限，消火栓面向车道设置影响汽车通行时，可设置在柱后，

但需在面向车道侧，设置明显的永久指示标识；

3 消火栓应设置在便于取用和开启的位置；

3.0.10 设有室内消火栓系统的建筑屋顶仅有设备机房时，是否需要

设置室内消火栓？

答：1 局部突出屋顶的嘹望塔、冷却塔、水箱间、微波天线间或设施、

电梯机房、排风、排烟机房以及楼梯出口小间等辅助用房的总面积占屋面

面积不大于 1／4 者可不设置；

2 排烟风机和排风风机合用的机房应设置室内消火栓。

3.0.11 多层住宅在入户大堂不设置室内消火栓，由 1～2层之间的楼

梯休息平台的消火栓保护，此种做法是否可行？

答：多层住宅首层应设置室内消火栓，其它楼层（不包含跃层）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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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休息平台设置，且应满足每个楼层有对应的消火栓保护。

3.0.12 建筑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消防控制中心（室）设置何

种自动灭火设施？

答：消防控制中心（室）可不设自动灭火系统，但应设置灭火器，且

应有两股室内消火栓充实水柱保护。

3.0.14 柴油发电机房储油间设何种自动灭火设施？

答：储油间自动灭火设施的设置与柴油发电机房一致。

3.0.15 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宾馆、公寓、宿舍或超高层住宅项

目的阳台是否需要设置喷头？

答：宿舍套内未设置喷头时，其阳台可不设置喷头；其它情况均须设

置喷头。

3.0.16 建筑设置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其外廊（外走道）、连廊是

否需要设置喷头？

答：1 除首层外，外廊（外走道）应设置喷头；

2 满足防火间距的两栋建筑之间的连廊不具备其他使用功能、两端设有

防火门且两侧开敞时，可不设置喷头。

4 消防电气

4.0.1 所有的避难层、避难间等避难场所消防用电设备是否均应采用专

用线路供电？

答：建筑高度超100层建筑的避难层（区域）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

的供电回路；老年人照料设施和高层病房楼中的避难间有别于上述区域，另

其面积较小，没有防排烟风机等设备，该类场所避难间的应急照明灯可由本

楼层应急照明电源箱的专用回路供电。

4.0.2 消防用电负荷为三级负荷时，是否可采用单电源单回路供电？

答：消防用电负荷等级为三级负荷时，可由低压总配电室或分配电室采

用一回专用低压回路供电。

4.0.3 相邻防火分区是否可以共用交界处的配电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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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相邻防火分区可以共用交界处的配电间，且配电间应采用甲级防

火门。但相邻防火分区不能共用交界处配电间内的消防双电源切换箱，每

个防火分区应单独设置消防双电源切换箱，供本防火分区内消防设备（除

消防水泵、消防电梯、消防控制室外）用电。

4.0.4 商业的露天走廊（非首层）是否需要设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

指示灯？

答：建筑定性此走廊为本层商铺的疏散通道时，应按规范要求设置消

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灯。

4.0.5 当消防应急灯具采用自带蓄电池供电方式时，消防应急照明是

否可以兼用日常照明？

答：满足日常照度值要求的情况下，当灯具采用自带蓄电池供电方式

时，消防应急照明可以兼用日常照明；住宅建筑走道、楼梯间照度要求相

对较低（50lx）、使用频率较低，考虑节约投资，消防应急照明可兼用日

常照明。公共建筑走道、楼梯间照度要求相对较高（50lx-100lx），使用

频率相比住宅建筑高很多，考虑到疏散照明灯具以及相应配套的集中电源

的投入及维护成本，不建议消防应急照明兼用日常照明。

4.0.6 当车库防火分区的疏散路径借助住宅建筑首层大厅出口疏散

时，从封闭楼梯间出来后经过住宅首层大堂的整个疏散路径是否需设置消

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答：从封闭楼梯间出来后经过住宅首层大堂的整个疏散路径应设置消

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灯，并应采用专用分支回路配电。

4.0.7 商业网点是否均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灯具？

答：建筑面积大于 200m
2
的商业网点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当室

内最远点至通向疏散走道的门直线距离超过 15m 的情况下，应设置疏散指

示标志灯具。

4.0.8 地面上安装的消防疏散标志灯具配电线路的无卤低烟特性是

否要与其它线路相同？

答：地面上安装的消防疏散标志灯具的耐腐蚀橡胶配电线缆的无卤低

烟特性应按其敷设的相关场所电线电缆使用场所等级要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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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超过 12m 的高大空间，在设有成套智能水炮系统情况下，是否

需要另设探测器？

答：除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自设的探测装置外，电气专业增设

另外一种火灾参数的火灾探测器。

4.0.10 电梯轿厢内直接与消防控制室通话的专用电话，能否用电梯

五方通话系统代替？

答：当电梯五方对讲系统主机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且电梯五方通话

系统的设备均通过消防认证、通信线路满足《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 第 12.0.16 条规定时，可用电梯五方对讲的轿厢分机替代轿

厢内的消防专用电话。

4.0.11 总线穿越防火分区时，在穿越处设置的总线短路隔离器，是

否可以设在防火墙（楼板）的任一侧？

答：短路隔离器是考虑一旦某个现场部件出现故障，在对故障部件进

行隔离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系统的整体功能不受故障部件的影响，短

路隔离器设在防火分隔的任一侧，作用是一样的。

5 防排烟

5.0.1 住宅建筑与其他功能的建筑合建时，其防烟系统如何确定？

答：住宅建筑与其他使用功能的建筑合建时，住宅部分防烟系统的设

置根据该建筑的总高度确定；非住宅部分防烟系统的设置根据其服务高度

按公共建筑确定。

5.0.2 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时，能否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方

式？

答：共用前室与消防电梯前室合用的前室（以下简称“三合一前室”）

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防烟方式。

5.0.3 剪刀楼梯间采用“三合一前室”时，楼梯间能否采用自然通风

的防烟方式？

答：剪刀楼梯间采用“三合一前室”，当楼梯间具备自然通风条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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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方式。

5.0.4 前室加压送风口采用顶送时对风口位置的设置有何规定？采

用侧送时，正对前室入口门所在的墙面是否可以？正对是不是指风口中心

线和门的中心线对齐？

答：独立前室、共用前室、合用前室及三合一前室采用机械加压送风，

防烟楼梯间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方式时，前室加压送风口的设置应满足以

下要求：

1 当前室的加压送风口设置于前室的顶部时，送风口不应贴邻楼梯间

疏散门布置（如图 5.4-1、2 所示）。

图 5.4-1 送风口布置不合理示意（一） 图 5.4-2 送风口布置合理示意（一）

（贴邻楼梯间疏散门）

图 5.4-3 送风口布置不合理示意（二） 图 5.4-4 送风口布置合理示意（二）

（不正对前室入口）

2 当前室送风口设置于墙面时，送风口应正对走道进入前室的入口，

且不应被遮挡（如图 5.4-3、4所示）；如前室有多个入口，应设置多个

送风口正对前室各入口。若设置多个送风口正对前室各入口确有困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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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按本条第 1 款执行。

5.0.5 如果仅有首层扩大前室不满足《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第 3.1.5 条第一款的要求情况下，是否可以仅在楼梯间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地下楼梯间是否适用《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

准》（GB51251-2017）第 3.1.5 条？

答：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50m 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高度小于等

于 100m 的住宅建筑，当仅在首层独立前室（扩大前室）有多个门与走道

或房间相通，其余楼层采用独立前室且均满足仅有一个门与走道或房间相

通时，可仅在楼梯间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建筑的地下部分也适用《建

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 3.1.5 条及本条款的规定。

5.0.6 加压送风机的专用机房，是否可以采用合用机房？

答：加压送风机应设置在专用机房内，如独立布置确有困难时,可按

以下规定采用合用机房：

1 加压送风机可与补风机、送风机合用机房。

2 加压送风机可与空调箱、排风机合用机房，但不得与排烟风机、事

故排风机合用机房，机房内不得设有排烟或事故排风管道。

5.0.7 若干个加压送风管道是否可以设置在同一管道井中？其耐火

极限如何规定？

答：数个加压送风系统的风管可设于同一管道井内，管道的耐火极限

可不作要求；加压送风管不应与排烟风管合用管道井，当加压送风管与补

风系统及其他通风、空调风管合用管道井时，加压送风管的耐火极限不低

于 1.0h。

5.0.8 自然排烟窗（口）、排烟阀（口）的手动开启装置有哪些方式？

研究结果：自然排烟窗（口）、排烟阀（口）的手动开启装置可采用

机械操作机构、电动操作机构、气动操作机构；自然排烟窗（口）的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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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设施可采用通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开启或采用温度释放装置自

动开启等方式。

5.0.9 竖向机械排烟系统在同一层内能否负担多个防火分区的排

烟？

答：建筑内的竖向机械排烟系统可负担多个防火分区的排烟，但在同

一楼层只能负担一个防火分区的排烟。

5.0.10 设有多个排烟兼排风风机的机房是否属于合用机房？

答：排烟风机专用机房独立设置确有困难时可按以下规定设置：

1 数台排烟风机（包括排烟兼排风风机）可设于同一机房内，不属于

合用机房。

2 排烟风机与其他通风机、空调箱设于同一机房内属于合用机房，机

房内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3 排烟风机不得与加压送风机和排烟补风机合用机房。

5.0.11 数个排烟风管设于同一管道井内，其耐火极限如何规定？

答：只用作排烟系统（含排烟兼排风系统）的数个风管可设于同一管

道井内，管道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0.5h。

5.0.12 排烟管道穿越防火分隔体时风管的耐火极限的规定？

答：除满足《烟标》第 4.4.8 条规定的耐火极限外，排烟管道穿过防

火隔墙、楼板和防火墙时，尚应满足《建规》第 6.3.5 条的要求：防火阀

两侧各 2.0m 范围内风管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该防火分隔体的耐火极限。

5.0.13 是否可以通过在内走道内加设甲级防火门的方式将一个内走

道分隔为两个走道，从而满足自然排烟条件？

答：除在疏散走道内防火分区处设置的甲级防火门可将相连的疏散走

道分成两个独立的疏散走道以外，疏散走道内设置的其他隔断门、防火门，

均不能将该疏散走道认作成两个走道，该疏散走道的排烟计算长度应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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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的长度叠加计算。

6 城市轨道交通

6.1 车站建筑

6.1.1 车站内站厅层设备管理区至站台层设备管理区的楼梯，是按疏

散楼梯设计或按工作联系楼梯设计？

答：1 当站台层设备管理区设计为无人值守的设备用房，不需要利用

站台层设备区至站厅层设备楼梯即可满足站台层设备区消防疏散要求时，

站厅层设备管理区至站台层设备管理区的楼梯可仅作为工作联系楼梯使

用，该楼梯按封闭楼梯设计。

2 当站台层设备管理区设计为有人值守的设备用房，需要利用站台层

设备区至站厅层设备楼梯才能满足站台层设备区消防疏散要求时，该楼梯

应按消防疏散楼梯间要求设计。

6.1.2 多线换乘站共用站厅时，站厅层内商铺总面积如何控制？

答：换乘站共用站厅按一个“厅”考虑，根据规范要求站厅层内商铺

总建筑面积≤100m
2
。

6.1.3 车站站厅层公共区内商铺是否需设置独立疏散门？

答：按地铁设计防火标准图例设置防火卷帘即可，不需增设防火门，

防火卷帘应设计为两次下降。

6.1.4 高架站或地面站站厅层同层贴邻布置商业等非地铁功能时，相

互间是否需要按《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51298-2018）第 4.1.6 条设置

长度不小于 10m、宽度不大于 8m的连接通道。

答：按《地铁设计防火标准》第 4.1.6 条执行，应设置长度不小于

10m、宽度不大于 8m的连接通道。

6.1.5 地下车站疏散楼梯间是否计入所服务楼层防火分区面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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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防火分区面积如何计算？

答：地下车站疏散楼梯间应计入所服务楼层防火分区面积，楼梯间防

火分区面积按楼梯间所服务楼层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6.1.6 “地下车站出入口通道长度超过 100m 时，通道内任一点至最

近安全出口距离不应大于 50m”，站厅层公共区与出入口通道的连接口能

不能作为通道的安全出口？出入口通道内的支通道是否可以作为安全出

口？超长换乘通道是否划分防火分区，安全出口应如何设置？

答：1.站厅公共区与出入口通道的连接口不能作为通道的安全出口；

2. 出入口通道内的支通道可替代安全出口，但该支通道应具备独立

直通地面条件，不能与其它出入口通道相互借用；

3. 换乘通道不设置防火分区；超过 100m 时应按《地铁设计防火标准》

（GB 51298-2018）第 5.2.6 条增设安全出口。

6.1.7 地下站消防专用楼梯梯段最小净宽度 1.2m，楼梯间疏散门净

宽度是否应不小于梯段宽度？

答：楼梯间疏散门净宽度不应小于梯段宽度。

6.1.8 地下车站设备管理区消防专用通道能否与设备管理区安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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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共用？

答：地下车站设备管理区消防专用通道与设备管理区安全出口可以共

用；考虑到工作人员参与指导疏散，疏散门宜朝车站方向（救援方向）开

启。

6.1.9 独立设置的地下无人值守消防泵房安全出口应如何设置？

答：消防泵房建筑面积小于 200m
2
可仅设一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消防泵房建筑面积大于 200m
2
应设两个安全出口，其中一个安全口可以为

爬梯。

6.1.10 站厅层无人值守的设备管理区的疏散距离如何确定？

答：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当疏散门位于 2 个安全口之间时，

不应大于 40m；当疏散门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时，不应大于 22m。

6.1.11 车站内设置垂直电梯，当电梯提升高度超过 11m 时，中间救

援（兼检修）平台的安全出口应如何设置？

答：可设置通向救援（兼检修）平台的检修门洞，检修门洞构造需满

足相应的防火要求。

6.1.12 车站建筑内电缆夹层、车辆段内及其它单体建筑电缆夹层的

疏散如何设计？

答：1 车站建筑内的电缆夹层（仅作为管线通廊使用，不做其它功能

使用）可仅设置检修人孔及爬梯。

2 车辆段内及其它单体建筑电缆夹层，当夹层结构层高或斜面结构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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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高度小于 2.20m 时，可以通过设置不少于两处检修孔及检修爬梯的方式

进行疏散；当结构层高或斜面结构板顶高度大于 2.20m 时，应至少设置 2

个安全出口。

6.1.13 当车站站台两端各只有一部上行和一部下行的扶梯组，考虑

了检修后，该扶梯是否还算疏散口？

答：设计时候应考虑扶梯故障后疏散距离。

6.2 通风空调

6.2.1 车站（含地面、高架车站）站厅公共区防烟分区最大允许面积、

防烟分区长边的最大允许长度如何确定？

答：车站站厅防烟分区划分执行《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

第 8.1.5 条相关规定，可不考虑防烟分区长边最大允许长度要求。

6.2.2 高架、地面车站站台层（含轨行区）采用自然排烟时，是否划

分防烟分区？

答：高架、地面车站站台层不划分防烟分区，执行《地铁设计防火标

准》（GB 51298-2018）第 8.2.2 条相关规定。

6.2.3 暗挖车站站厅（拱形）公共区划分防烟分区时，挡烟垂壁可否

设置为拱形？

答：为保证挡烟效果，挡烟垂壁宜设置为水平,排烟口底边距挡烟垂

壁下沿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0.5m。

挡烟垂壁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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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地下车站的出入口、换乘通道防烟分区标准如何明确？

答：地下车站的出入口、换乘通道防烟分区参照地下车站站厅公共区

防烟分区相关要求执行。

6.2.5 地下车站出入口人防门至站厅范围是否可纳入站厅公共区防

烟分区？

答：当人防段区域纳入出入口排烟系统确有困难时，公共区至人防第

一个门范围可划入站厅防烟分区，人防门垛作为挡烟垂壁，并满足以下图

示相关要求，人防门至站厅公共区最近排烟口水平距离 H1 小于 30m，人

防门至出入口排烟系统最近排烟口水平距离 H2 小于 30m，且吊顶开孔率

不应小于吊顶净面积的 25%，孔洞应均匀布置。

平面示意图

剖面示意图



27

6.2.6 车站设备区内走道防烟分区是否执行《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

标准》（GB 51251-2017）第 4.2.4 条相关规定？

答：车站设备区内走道防烟分区面积执行《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第 8.1.5 条相关规定,防烟分区长边最大允许长度执行《建

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 4.2.4 条相关规定。

6.2.7 当地下、半地下建筑（埋深较深）的封闭楼梯间不与地上楼梯

间共用且地下仅为一层时，封闭楼梯间是否可采用自然通风？

答：设置在地下的封闭楼梯间，当其服务的地下建筑层数仅为 1层且

最底层地坪与室外地坪高差小于 10m 时执行《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

准》（GB 51251-2017）第 3.1.6 条相关规定，其他情况应设置机械加压送

风。

6.2.8 《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第 8.2.4 条与《建筑

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 4.6.3 条关于排烟量计算和

最小排烟量要求不一致，如何执行？

答：执行《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第 8.2.4 条相关规

定：

1 以各防烟分区建筑面积为基础，按不小于 60m
3
/（m

2
·h）分别计算

排烟量；

2 当防烟分区中包含轨道区时，应按列车设计火灾规模计算排烟量；

3 排烟风机的风量不应低于 7200m
3
/h。

6.2.9 车站排烟风机与补风机、加压送风机是否能共用机房？

答：《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第 8.4.1 条和《建筑

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4.4.5 要求不一致，出于安全考虑，车站排烟风

机与补风机、加压送风机分别设置。

6.2.10 目前地下车站的排热兼排烟风机均采用变频风机，而《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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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第 13.7.6 条规定“排烟风机不得

采用变频调速器控制”，该如何处理？

答：车站的排热兼排烟风机（OTE 排热风机）采用变频风机，电气专

业单独设硬连接，火灾时要求直接启动排热风机，不得采用变频调速器控

制排热风机启动。

6.3 消防电气

6.3.1 消防风机供电干线是否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

答：为满足《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第 11.3.4 条、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表 13.7.16 规定的火灾时

持续供电时间要求，应按《民用建筑电线电缆防火设计标准》

（DBJ50/T-164-2021）表 5.3.2 进行消防线缆选型，且线缆敷设按相应规

范要求执行。

6.3.2 车站区域存在深埋车站出入口较长的情况，消防应急照明集中

电源如何设置？

答：按《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第 11.1.5 条执行，

条文说明可作为参考；当车站出入口通道较长时，考虑集中电源回路、供

电距离及供电质量等因素，集中电源箱可结合现场条件设于就近设备房内

或挂墙设置并合理增加消防应急配电导线截面；挂墙安装时集中电源箱满

足相关防火要求。

6.3.3 车辆基地大库、车站站厅（中间无柱）等大空间条件下，如何

处理疏散指示标志安装间距大于 10m 的情况？

答：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应符合《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

规范》（GB 51309-2018）第 3.2.9 条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第 13.6.5-2 条规定；同时在不侵建筑限界范围的情况下该

类场所一般采用大型灯具，且方向标志灯的标志面与疏散方向垂直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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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标志灯的设置间距不应大于 30m，并设置地面疏散指示灯。

6.3.4 疏散指示标志灯具吊装、侧墙或柱子侧壁安装按《消防应急照

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2018）第 3.2.1 第 6 款选择，

但规范和条文说明存在异议，灯具选型应按室内高度还是设置高度选择？

答：轨道交通项目疏散标志灯按《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

标准》（GB 51309-2018）第 3.2.1 第 6 款标准执行，即以室内高度选择

小型、中型或者大型疏散指示标志灯具。

6.3.5 对于正常工况下的兼作排风的防排烟风机配电电缆型号是否

选用矿物绝缘电缆？

答：兼用风机性能应满足消防类风机性能要求，电缆选型按《民用建

筑电线电缆防火设计标准》（DBJ50/T-164-2021）等规范执行。

6.3.6 变电所、配电室、环控电控室、通信机房、信号机房、消防水

泵房、事故风机房、防排烟机房、车站控制室、站长室以及火灾时仍需坚

持工作的其他房间，设置了备用照明是否还需要设置疏散照明？

答：备用照明和应急照明的功能、照度、持续时间、设置部位、启停

方式、灯具选型均有差别，须按《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规范》

（GB 51309-2018）第 3.8.1 条火灾时对有人值班机房、控制室应设置疏

散照明。

6.3.7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2018）

关于集中电源的选择：在隧道场所、潮湿场所，应选择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的产品；在电气竖井内，应选择防护等级不低于 IP33 的产品。同时

规范要求宜设置于值班室、设备机房、配电间或电气竖井内。区间隧道内

因土建专业设置配电小间困难，集中电源箱无法设置于配电间或电井内，

集中电源箱如何设置？

答：集中电源的防护等级和设置场所均须符合《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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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系统技术规范》（GB 51309-2018）第3.3.8条、《民用建筑电气设计

标准》（GB 51348-2019）第 13.7.15.1 条的规定。区间隧道内因土建专

业设置配电小间确有困难情况下，集中电源箱可挂墙安装，挂墙安装时集

中电源箱满足相关防火要求；集中电源箱满足相应牢固性安装要求，设备

厂商需提供满足要求的风洞试验报告和疲劳试验报告。

6.3.8 区间射流风机配电如何设置？是否可以按区间射流风机采用

环控电控柜集中控制，再由环控电控柜单电源至现场手操箱进行控制？

答：应按《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第 11.1.3 要求进

行设置；其规范此条要求当供电距离较长时（一般大于 100m），宜采用

由变电所双重电源直接供电，并应在最末一级配电箱处自动切换；不同行

车方向的隧道射流风机双电源切换箱分开设置。

6.3.9 换乘车站分设车控室时，视频监视系统之间是否应具备互连互

通功能？

答：换乘车站分设车站控制室时，视频监视系统应按标准协议进行互

联互通，当发生火灾时，应由一个管理主体统一指挥、指导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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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0 电梯井内是否应设置火灾探测器？

答：地下车站及高架车站站内部分应设置火灾探测器。高架车站站外

电梯井内设置火灾探测器容易引起误报，高架车站站外电梯井内可不设置

火灾探测器。

6.3.11 在地下区间是否需设置消防电话？

答： FAS 系统在地下区间疏散平台侧设置消防电话分机，实现区间

消防电话功能。

6.3.12 地下区间手动报警按钮和消火栓启泵按钮的设置位置能否设

置在一侧？

答：地下区间手动报警按钮设置在疏散平台侧，消火栓按钮位置与手

动报警按钮交叉设置。

6.4 消防给排水

6.4.1 地下车站室内消火栓是否各层均应设置？

答：层高不大于 2.2m 且建筑未设置疏散通道的各类管道、风道夹层，

以及与车站主体相连的常规条件下无可燃物、无人员使用的各类土建风

道，可不设置室内消火栓。

6.4.2 运营控制中心的控制大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及配套电气房间

气体灭火系统如何设置？

答：根据所在建筑防火分类决定运营控制中心的控制大厅是否设置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单独为运营控制中心设置的综合监控设备室、通信机房、

信号机房、计算机数据中心、自动售检票机房及电源室，应设置气体灭火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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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业建筑

7.0.1 厂房内第二层设置了满足《建规》3.3.5 条规定的办公用房，

有一个独立的疏散楼梯，厂房第三层能否也利用该楼梯疏散？

答：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3.3.5

条和 3.3.9 条设置的独立安全出口，在水平、垂直方向均应独立，不可用

于本层或其他楼层厂房或仓库人员疏散。

7.0.2 厂房内中间仓库（特别是丙类中间仓库）的最大允许面积的理

解：仅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3.6 条

文字面意思执行，还是按此条条文解释中的举例要求来执行？

答：1 在厂房内设置的中间仓库，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3.6 条的规定；

2 中间仓库的占地面积和其中一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

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中相应耐火等级

和火灾危险性类别仓库的要求；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中间仓库的占地

面积和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3.3.3 条的规定增加；

3 中间仓库的建筑面积与所服务生产区的建筑面积之和不应大于该

厂房一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面积，该中间仓库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也不

应超过该类别仓库一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4 非单层厂房各层均有中间仓库时，分别计算各层的中间仓库面积之

和，占地面积以其中最大值为准。

7.0.3 连接多栋厂房的混凝土架空大平台，平台上下均可通车,无其

他使用功能，平台下架空通道三面局部临空,各栋厂房是否可疏散至该架

空平台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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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满足《物流建筑设计规范》第 15.3.2 条规定时, 可疏散至该

架空平台下方。

7.0.4 多层或高层物流仓库，仓库内的疏散楼梯在首层是否可以疏散

到物流运输平台下方？

答：当符合《物流建筑设计规范》第 15.3.2 条规定时，可以疏散到

物流运输平台下方。图例展示：

7.0.5 货架工艺专业采用的货架尺寸较难满足《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

计规范》GB 50084-2017 第 7.1.6 条、7.1.9 条中，喷头溅水盘距顶板距

离 75-150mm，及货架内置洒水喷头溅水盘距离下部储物顶面不小于 150mm

的要求，如果空间狭小，只能满足一个条件怎么办？

答：喷头溅水盘与上方层板以及下方储物顶部的距离均需满足《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第 7.1.6 条、7.1.9 条要求。

7.0.6 双层仓库，二层平台大板下有较宽的货物周转通道，此时是否

视为货物运输通道？是否需要做喷头及消火栓？是否可以用喷射型自动

射流灭火系统？

答：此时应视为货物运输通道，需要按规范要求设置自动水灭火系统

或消火栓系统。

7.0.7 净空高度大于8m小于 18m的厂房，能否不采用非仓库型特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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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喷头，而采用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

答：最大净空高度为 8m到 12m 时，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84-2017 第 5.0.2 条和第 6.1.1 条执行，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超过 12m 时，采用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

7.0.8 冷库标准规定，设计温度高于 0℃且其中一个防火分区建筑面

积大于 1500m
2
的非高架冷库，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这个面积 1500m

2
，

是指同属一个防火分区内的穿堂和冷冻间（温度低于 0℃）面积之和还是

只指穿堂面积？冷库的辅房办公，面积较小是否也需要设置喷淋？

答：按《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8.1.8-10 条执行，

按同一防火分区内的总面积确定。

7.0.9 高架立体仓库货架一般采用自动小车装卸，货架工艺平面尺寸

布置紧凑、间距较小、高度较高，消火栓充实水柱保护货架顶端较为困难。

净空大于 24m 的高架立体仓库货架顶端是否需要消火栓保护？

答：室内消火栓充实水柱应考虑保护立体仓库货架顶端货物。

7.0.10 厂房及仓库设置在外墙的自然排烟窗（口）应沿建筑物的两

条对边均匀设置，是否必须沿防烟分区对边或长边设置？

答：在自然排烟口面积、设置高度及水平距离满足《建筑防烟排烟系

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的情况下，沿建筑两条对边外墙高位对称布

置即可。

7.0.11 厂房（仓库）采用自然排烟且层高小于 10.7m 时，是否可按

排烟口水平距离不大于 30m 设计？

答：采用自然排烟方式的工业建筑，其防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的自

然排烟窗（口）的水平距离应满足：当其建筑空间净高小于或等于 10.7m

时，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30m；当其建筑空间净高大于 10.7m 时，水平距离

不应大于空间净高的 2.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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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综合能源

8.0.1 变电站蓄电池室内照明、通风设备是否选用防爆型设备？

答：依据《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防火标准》（GB 50229-2019）第 8.3.4

条及条文说明，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室内的通风机及其电动机应为防爆

型，并应直接连接；因照明与通风设备处于同一场所，因此均应按防爆型

照明设置。

8.0.2 如何确定集装箱式分布式储能电站与周边建筑的防火间距？

答：参照《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GB51048-2014）中屋外电池

装置的防火距离执行。

8.0.3 无人值班变电站是否需设置消防给水系统？

答：按《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20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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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主编单位：重庆市勘察设计协会

参编单位：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技术发展中心

重庆机三院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重设怡信工程技术顾问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州工程勘察设计技术服务中心

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各专业组长：

罗道林（建筑） 杨 越（结构） 钟文泉（给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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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翔（工业） 徐诗童（综合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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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人员：

罗宏伟 罗书勇 唐 科 汤 怡 周 莲 王金伟

薛尚铃 吴 欣 汪 恒 张 引 杨慧玲 林 玮

汤启明 赵 华 郑灿营 来武清 陈晓波 龙广海

肖佑坤 杨 益 邓月明 田沁禾 盛国荣 王仁华

雷丹妮 刘智刚 周玲玲 林 玲 李光成 方显忠

邹 建 梁成开 赵 芳 徐 瑞 李怀玉 赵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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